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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蔬菜新品种保护的问题与建议
陈孟强　徐振江　刘　洪　饶得花

（华南农业大学，广州 510642）

摘要：种业是国家的基础产业，种业的发展是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植物新品种保护能够依法保护育种家的权利，规

范种子市场、激励育种创新。近年来，蔬菜新品种保护工作蓬勃发展，但是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对蔬菜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

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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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农以种为先。种业是国家战略性、

基础性的核心产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

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指申请人就其申请的品种

向国家植物新品种审批机关提出品种权申请，经依

法审查合格后，审查机关向品种权申请人授予的在

规定时间内对其申请品种享有独占权的保护。与专

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其他专利权一样，同样属于

知识产权的范畴。新品种保护是对育种者创新、知

识以及劳动成果的一种保护，使育种者能够依法获

取自己应得的利益。有利于调动育种家选育新品种

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可以平衡

育种者利益、农民利益和公共利益三者的关系，使优

良品种能够发挥最大功效造福社会。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蔬菜生产国和消费国，也

是蔬菜种子需求大国。1997 年 3 月 20 日国家颁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标志着

我国植物新品种开始获得法律的保护。农业部先

后发布了 10 批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名录，138 个属

（种）的新品种获得保护，其中蔬菜类的有 36 个属

（种），占保护名录总数的 26%。

1　我国蔬菜新品种保护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以及育种人对于品种权保护越来越

重视，蔬菜新品种保护在稳步前进，但是依旧存在着

一些问题。

1.1　育种家品种权保护意识有待加强　蔬菜新品

种保护的年申请量以及授权量都在稳步上升，2016

基金项目： 2017 农业部品种资源保护项目（17052714）
通信作者： 徐振江

年蔬菜新品种保护的申请量达到 211 件，占总申请

量的 8.4% ；授权量为 115 件，占总授权量的 5.9%。

但是，相对于大田作物来说，蔬菜新品种保护的申请

量和授权量占比相对来说还是较小。

蔬菜新品种的培育周期长，一般需要 5~10 年

的时间，甚至有时需要数十年才能育出一个好的品

种。然而蔬菜品种的育种环境一般都是开放的，品

种易扩散，一颗种子、一根枝条都可能导致一个品种

的流失。再加上某些育种单位或个人受利益驱使，

随意窃取他人成果，损害品种权拥有者的权益。因

此，不少育种人对于自己的新品种能否受到保护抱有

怀疑态度，认为即使申请了品种权，自己的品种权利

也很难得到真正的保护，从而让其品种听之任之被侵

权，对我国蔬菜种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1.2　品种权的审批持续时间长　一个蔬菜新品种

权的审批时间至少需要 3~4 年，如果在田间测试

的基础上，还需要附加测试，则所需要的时间更长。

DUS 测试审查的方式主要有官方测试、现场检查和

书面审查 3 种方式，我国采用田间测试加书面审查

的方式进行 DUS 测试审查。一个蔬菜品种的 DUS
田间测试通常需要种植 2 个独立的生长周期，当遇

到品种的三性（特异性、一致性、稳定性）在规定的

测试周期内无法充分判定的情况，可能还需要加测

1 年，再加上前期如提交申请表、繁殖材料等准备工

作，后期出具 DUS 测试报告、上报审查机构进行审

查以及农业部授予品种权的时间，一个蔬菜新品种

从申请到授予品种权的时间将会更长。

1.3　蔬菜品种权维权难度大　蔬菜种子繁育的基

地一般设在较偏僻的地方，品种权受到损害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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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被品种权所有人发现。另外品种权侵权的问题

也多出现在农村地区，农民对于品种的认识仅仅在

于种子零售商的介绍以及之前该品种的种植情况，

对于品种的所有权并不关心，这就导致了蔬菜品种

权的侵权问题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相对于大田作物而言，蔬菜品种权维权难度更

大。我国法律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因此在品种权

侵权案中，需由品种权所有者提供侵权证据。与大

田作物大面积种植、大面积推广不同，蔬菜品种单一

品种推广面积较小、用种量少，并且蔬菜类的一些作

物如茄果类、十字花科类等种子小，单株获得的种子

量多，种子繁育面积很小，侵权证据更容易被销毁。

种子繁育从播种到收获往往只有短短的几个

月，获得种子后，品种繁育的现场就将被销毁。并且

一些品种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季节都能够进行正常

的繁育，比如冬季在海南岛南繁等，由此可以看出

“侵权现场”还具有一定的机动性。这就导致了品

种权侵犯案难以举证，维权难度加大。

1.4　投入产出比小　我国自 2017 年 4 月 1 日起，

停征新品种权申请费、审查费和年费，对减轻育种单

位和个人的负担，提高其品种权申请的积极性、激励

育种创新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而此前植物新品种

权申请费，每个品种为 1000 元；审查费每个品种为

2500 元；年费为第 1~6 年每年 1000 元，第 7 年以后

每年 1200 元。我国品种权申请、审查和维护的相关

费用相对于国外而言还是比较低的，但我国蔬菜品

种的寿命较短，极少有超过 10 年的。蔬菜品种与大

田作物不同，单品种推广面积以及用种量都较小，难

以获得较高的利润，因此不少育种人认为申请品种

权保护所需精力和费用与可能获得的利润不匹配，

通常不愿申请品种权保护。

在品种权侵权案件中，赔偿金额是以种子销售

额来衡量的，但是对于品种推广价值、品种背后的知

识产权以及品牌效益等带来的无形利润却没有考

虑，加大了品种侵权案的复杂性，使品种权拥有者所

获的赔偿金额无法与所受损害相匹配。

2　我国蔬菜新品种保护的建议
针对上述我国蔬菜新品种权申请和维护等方

面出现的问题，特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2.1　加大蔬菜新品种保护宣传，提高育种人品种权

意识　针对育种单位或个人蔬菜品种权保护意识薄

弱的问题，国家种业管理相关部门应加强品种权保

护宣传工作，如制作蔬菜品种权保护宣传片、制（修）

订品种权保护书籍和宣传手册以及定期举办品种权

保护能力提升培训班等。通过宣传让育种家明白品

种权保护不仅能使个人的品种权、利益得到保护，还

利于形成良好的育种环境，吸引国外优良品种进入

中国市场，促进育种创新和整体育种水平的提升。

2.2　建立激励机制，引导蔬菜品种权保护申请　种

业各主管部门应研究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鼓

励育种者进行蔬菜品种权保护的申请，比如设定专

项资金奖励蔬菜品种权保护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各

省各地区应针对本地区不熟悉品种权保护申请以及

测试流程的单位及个人给予专门的指导。

当然也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考核措施来对蔬菜

育种单位以及公司进行新品种保护的强制性引导，

如将蔬菜品种权的申请数量作为科研单位以及育种

公司考核标准，将其纳入国家以及政府研究课题的

申请条件以及结题指标。此外，建议有条件的育种

单位与育种公司应设立品种权专职部门来进行本单

位的新品种保护工作。

2.3　加快蔬菜品种审查、授权的速度  
2.3.1　加快育种人自主测试能力的培训　我国采用

田间测试加书面审查的方式进行 DUS 测试审查，品

种权保护的审批时间相对较长。美国采用的是完全

书面审查的方式，大大节约了测试的时间，但是完全

书面审查是建立在育种单位和个人极其熟悉 DUS
测试原理与技术以及高度自律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的，我国显然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但是可以朝着

这个方向发展，一方面进行 DUS 测试原理与技术的

培训，另一方面加大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宣传工作，提

高育种人的自律性，使育种者在育种过程中独立自

主地完成 DUS 的田间测试。

2.3.2　加快 DUS 测试与分子标记技术的结合　利

用分子标记技术快速且不受外部环境以及季节影响

等特点，将分子标记技术运用到 DUS 测试中，也能

将分子标记鉴定技术运用到品种权的司法纠纷的品

种鉴定中，同时加快建立已知品种性状描述以及指

纹图谱数据库，从而改变我国目前审查、授权时间偏

长的局面，科学高效地开展蔬菜新品种保护的授权 
工作。

2.3.3　做好新品种保护、审定和登记的衔接　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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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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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省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宁波 315040；2 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北京 100122）

摘要：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是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对保护育种者权益和促进育种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自建立以来，在促进农业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也呈现出一些不相适

应之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以来，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进展与成效进行了总结，分析了目

前面临的形势与问题，并对健全我国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成效；问题；建议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

断深化，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农业科研，特别

是育种创新。同时，为了顺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需要建立植物新

品种保护制度，对植物新品种进行立法保护。经过

多方论证和反复修改，我国于 1997 年 3 月 20 日正通信作者： 崔野韩

的品种审定、登记和新品种保护分属于不同部门，同

类事情多头管理影响运行效率。当前品种审定、登

记和新品种保护都需要进行 DUS 测试且相互之间

联系紧密。因此，推进我国的品种审定、登记和新品

种保护并轨运行，打通品种审定、登记和新品种保护

之间的隔阂，提高品种管理运行效率，做到 DUS 测

试报告在品种审定、登记和品种权申请中通用，有效

提升审定、登记和授权速度。

2.4　加大种业公司整合力度，推动蔬菜品种的融合

与优化　近年来我国种子公司的整合以及并购速度

有所加快，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报道，截止到 2016
年，我国种业企业总量由 2011 年的 8700 多家减少

到 3951 家，减幅达 54.6% ；但是我国的种子需求量

不减反增，从 2011 年的 1561.5 万 t 增长到 1850 万 t，
增幅达到了 18.5%。由此可以看出，小型种子公司

的整合及并购不仅不会降低我国种业的发展，还在

一定程度上有促进作用。

加速小型育种公司整合以及并购的进度，一方

面有利于改善种子市场当前的“杂、乱、差”的现象，

形成少数“骨干公司”以及“种业巨头”为主的新格

局，便于种子公司以及种子市场的管理更加规范；另

一方面有利于骨干种子公司能够“慢工出细活”推

出自己的“完美”优良品种，改善当前育种单位以及

个人急功近利的局面。优良蔬菜单品种的大面积推

广使得投入产出比增加，获得利润增加，育种家更愿

意进行新品种保护，同时也能提高我国种业在百姓

心中的地位，不再一味崇尚“洋种子”。

2.5　加大品种权保护的执法力度　完善农业部品

种权行政执法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在各

省各地区加强品种权执法队伍的建设，提高执法水

平，设立品种权法庭，使品种权拥有者的权利能够得

以有效的保护。

此外，还要加快组织制定蔬菜品种的 DNA 快速

鉴定技术标准，为科学、快速、准确查处品种权侵权

案件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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